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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苏州高博职业学院

教学委员会章程

为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推进教学工作的科学化、民主

化和规范化，发挥专家、教授、名师在教学研究、改革、发展与

管理中的重要作用，学校成立教学委员会，并制定本章程。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教学委员会是学校教学工作的研究、咨询和评议机

构。教学委员会在分管教学副校长领导下，对学校教学工作中的

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和审议，积极建言献策。

第二条 教学委员会依据国家教育方针和相关文件规定，紧密

结合社会需求和学校实际，加强对教学工作的研究，定期对专业

建设、课程与教材建设、师资队伍建设、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、

教学研究与改革、实践条件建设、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讨论和评

估，致力于提高教学质量，促进学校教育特色的形成和发展。

第二章 机构组成

第三条 教学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，由分管教学副校长担

任；副主任委员一人，由教务处处长担任；委员由各二级学院院

长、分管教学副院长及相关教学管理部门负责人担任，原则上应

为单数，由校长办公会议审议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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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教学委员会委员实行聘任制，每届任期三年，可以

连聘连任，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临时调整。

第五条 教学委员会秘书处是教学工作委员会的常设机构，

负责协调处理教学工作委员会的日常事务，挂靠学校教务处。

第三章 工作职责

第六条 教学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和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提出学校教学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建议，对学校人

才培养规划、专业发展规划和重大教学改革政策、措施进行论证

和审议。

（二）负责指导和审议学校教学内涵建设工作，包括专业设

置与调整、专业教学标准制订、师资队伍建设、课程教材建设、

实习实训条件建设、教学评价和教学奖惩等。

（三）负责规划、评审、验收校级各类教学质量工程建设项

目；推荐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各类教学质量工程建设项目。

（四）负责审议教学管理规章制度，并监督和检查各项教学

管理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和教学运行情况。

（五）负责审议学校委托的其他教学事务。

第四章 议事规则

第七条 教学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，每学期应至少召开一次

全体会议。根据工作需要，可以临时召开，也可以召开扩大会议。

会议由主任委员或主任委员委托的副主任委员主持召开，每次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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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均应有议题，议题由秘书征集，主任委员审定，会前应充分准

备和酝酿。

第八条 教学委员会决议事项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，审议、

讨论决定有关事项，需以投票方式做出决定时，可以记名或不记

名的方式进行投票，赞成票数至少须超过全体出席委员人数的

1/2 方可通过。

第九条 教学工作中的紧急事项，可由秘书通过电话、电子

邮件、书面等形式征求各位委员意见并加以汇总，最后根据多数

委员的意见报主任委员审定，待下次会议时再加以确认。

第十条 教学委员会做出的决定，在公示期内如有异议，可

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复议。经复议通过的决定不再复议。

第十一条 教学委员会经投票表决做出结论的事项，按程序

报学校批准。

第十二条 教学委员会会议实行回避制度，在讨论、审议或

评定与委员及其亲属有关的事项时，该委员须回避。

第五章 监督机制

第十三条 教学委员会委员审定、讨论的有关决定，应按规

定进行公示，接受全校师生监督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本章程由学校教学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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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2019 年 4 月 3 日发布

的《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章程》（院教字

[2019]35 号）自本章程施行之日起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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